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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机器人在司法领域大有可为，将给司法实践带来关系重构、队伍重组、流
程再造等重要变革，对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提出严峻的挑战。我们可以借助

“机器人法官”提高审判效率，节省人力、物力。我们应该积极运用智能机器人推进建设现

代化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但也要警惕过分依赖冷数据和机器智能造成新的司法不

公。我们既要造就一大批善于运用人工智能的新型法官，又要在引进“机器人法官”的同

时，坚守人类法官的人性、人道和法治精神。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技术和算法难以找到

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恰当融合点。公正审判所需要的情感难以及时准确地进入机器人

的决策系统，恰当地运用自由裁量权是机器人难以习得的智慧，有丰富实践经验、有人性情

感、有法治精神的法律人比装满程序和大数据的机器更能准确地适用和解释法律条文。人

类官司的最后裁决权不能交给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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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机器人的智能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追赶人类。

英国伦敦大学研制出了一款智能机器人，能够评估

法律证据，同时考虑伦理问题，然后决定案件应当

如何判决。科学家们表示，这台计算机预测案件的

准确率达到了 79%［1］，其针对的是欧洲人权法庭

584 个关于折磨、侮辱、公平审判和隐私的案件。

2015 年 11 月，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用于庭审，设计者认为这是“机器人法

官”的雏形。2016 年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引入

机器人辅助判案系统，并形象地将该系统称为“阿

尔法法官”。将司法大数据运用到司法辅助、办案

参谋、智能咨询及决策分析等环节，法官输入案由、

情节等案件事实，机器人自动弹出应适用的法条，

并显示量刑建议，在法官确认后，判决书便一键

生成［2］。

其实更早几年，IBM 公司 ( International Busi-

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简称 IBM) 就推出了名

为高级案件管理( Advanced Case Management) 的司

法辅助系统。该系统能够在包含数据存储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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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自动生成最优判决

结果。也就是说，IBM 推出的系统更类似于一个机

器人法官，能够在数据支持下自动判案［3］。

显然，以智能系统为核心的数字化建设和人机

结合的模式深度介入审判事务、管理审判过程，有

助于提高审判效率，减轻法官的工作负荷; 铁面无

私断案; 促进同案同判，提高判决质量等。但是，从

情景和自然语言中提取的冷数据总能满足审判要

求吗? 将证据分析、法理逻辑、法律适用都交给智

能系统，机器人法官能够公正裁判吗? 进而，同类

案件千篇一律的判决会是我们想要的吗?

一个聪明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智慧的法律

专家，一个在法院里耳闻目染数十年的人，也不一

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同样，一套智能系统，

存储、搜索、运算、学习功能再强大，也不一定能成

为一名合格的“机器人法官”。关键在于，不管是人

脑还是电脑，应该拥有怎样的人性和人道观念、法

治精神和信仰以及定纷止争的裁判艺术。从这些

意义上说，“机器人法官”更需要的并不是算法技

术。没有人类法官的深度参与就没有机器人法官

的深度学习，也许我们今天引入司法智能系统的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由人类优秀的法官训练机器人法

官。问题在于，能独立审案的优秀“机器人法官”最

终可以造就吗?

相当一部分技术专家认为，现在尚处于人工智

能的“石器时代”。我们对于机器人发展空间的认

知源于人类对于人脑的运行模式尚知之甚少，关于

意识和情感、直觉和语言、艺术和美、伦理和价值、

爱和信仰在人脑中是如何产生、表达和相互作用

的，我们知道得很少，更别说训练机器。

智能机器人的未来真的会如哈佛大学未来学

家 Phil McNally 和 Sohai Inayatullay 在 30 年前预测

的那样吗?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迫使我们对‘活

的’概念和权利概念重新定义。随着人工智能的进

展，机器人将被认为是‘活的’。机器人在下一个 25

至 50 年很可能会有权利。电子司法机关有可能代

替法院审理案件。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我们的

宪法和法律可能需要修改或重写。有朝一日可能

出现机器人法官和机器人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

的场面。”［4］这样的场面，即便还很遥远，即使还有

很大的变数，机器人会给司法审判带来怎样的变革

和挑战? 对于“机器人法官”的未来，我们应该有怎

样的期待和应对? 仍然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深入

研究的问题。

二、可能带来的司法审判模式变革

广义的“机器人法官”指的是可以参与法律事

务的智能系统，既包括各种辅助系统，又包括面向

各类法规及证据分析的智能专家系统，如司法进程

的事务跟踪机器人，庭审记录机器人，判决书生成

机器人，同类案件比照分析机器人，政府、企业、各

种社会组织、家庭用于法律咨询和服务的机器人，

律师事务所的机器人律师，还包括仍在设想中的、

狭义的“机器人法官”，即不需要人类法官介入的、

具有独立审案能力的智能机器系统。这就是马克

斯·韦伯 100 多年前设想的自动售货机般的法

官———“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

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5］目前各法院引进

的“机器人法官”或许有较强大的人工智能，但仍然

只是法官的辅助工具，不是审判席上有知情意行的

主体。

机器人法官的智能来源于“人工”，正所谓“人

工智能”，也就是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思维过程和

智能行为，如学习、思考、推理、判断等。实现的方

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基于逻辑的编程技术，如文字

识别、案件比对等; 另一种是模拟人类或生物机体

的神经网络算法，不断地向大数据学习，不断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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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不断地吸取教训，不断地改正错误，如自动驾

驶、AlphaGo 下围棋等。

智能机器人思维和推理的一般步骤是: ( 1) 利

用设计者嵌入的或后天习得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

理解“问题”涉及的语法和文本，从语言、表情和情

景中找出要解决的“问题”; ( 2) 评估“问题”涉及的

各种含义，界定“问题”的实质和边界; ( 3) 依据算法

推理可能的解决方案，或从可能搜索到的大数据中

寻找所有相似“问题”已经成功过的解决方案，或让

各种方案比拼，确定胜出的方案; ( 4) 将本案例的关

键材料与选定的若干解决方案匹配，并对匹配的吻

合度进行评分排名; ( 5) 依据排名顺序提供多个解

决方案和最优解决方案。所以，在记忆、搜索、运算

确定的和重复的事务处理等方面，智能机器人可以

比人类做得更好。向以往发生过的案例学习，为一

个具体的判决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法律依据和相似

判决参考，智能机器人也可以做得比人类更快。目

前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法院引进的“机器人法

官”的功能都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即便“机器人法官”还只是法院办案的辅助系

统以及生物人类法官的智能工具，其对现有审判模

式带来的冲击和变革仍然会是相当明显的。以下

三个方面尤其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才能使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落到实处:

( 一) 关系重构

为防止冤假错案、保障司法公正，“以审判为中

心”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侦、诉、审三者以审判为

中心，诉、辩、审三者“以庭审为中心”。根据“以庭

审为中心”的要求，事实调查、证据认定、控诉辩护、

定罪量刑、裁判说理都应从法庭审理中实现。也就

是说，法官的内心确信主要是通过庭审，而不是通

过庭外阅卷形成。在审判的多个环节引入智能机

器人以后，庭审中心的内涵可能发生变化，事实调

查、证据认定可能已经由诉、辩、审三方的法律机器

人在庭外基本完成，或部分完成，定罪量刑也已经

由智能机器人通过大数据比对给出多个选择及过

往判例的百分比。若案件涉及的科学技术知识超

出法官的知识结构，智能专家系统可能说了算。在

这样的变革中，庭审中心的“庭”可能突破物理的法

庭，法官的心证可能不那么自由，法官的确信有时

要基于智能机器人的确信。譬如，智能机器人确信

被告的有罪概率为 85%，人类法官该如何抉择? 是

遵从机器人的判断，还是交给审委会? 审判长有多

大的裁决权? 合议庭中可不可以有机器人法官的

一席之地? 如果可以有，机器人法官有没有投票

权? 如果有，权重是多少? 由物理器件建构的智能

机器人，从低价值密度的大数据中提取所需要的信

息并推理，无论是作为书记员，还是作为证据分析

的智能专家系统，都存在着出故障、犯错误的可能，

由此产生的庭审错误，如何追究责任? 从现行司法

过程的制度和文化以及审判各方的权利关系来看，

必须作出足够的调整才能恰当地容纳和利用这些

“新人”。

( 二) 队伍重组

就目前而言，可以让智能系统参与的事务性工

作，可能不少于法院全部工作量的 50%。例如，目

前已经投入使用或即将投入使用的庭审书记员助

手、判决书生成系统、同案不同判监测系统、危险驾

驶罪判决系统、刑事案件智能辅助系统等，这些系

统的投入使用，势必对审判队伍的素质要求特别是

辅助人员的构成产生较大影响。书记员等事务工

作人员可以减少，智能系统数据维护人员必须增

加; 法官的事务性工作将减少，审案效率会提高; 办

案痕迹和质量分析智能化，法官办案的规范性会加

强，扁平化的网络监控使得法官考核更容易; 机器

人同行的参与对审判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

也会提出新的要求等。在这一背景下，审判队伍的

重组成为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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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流程再造

为了充分发挥智能系统的作用，需要重新规划

审判流程。对事实调查、证据认定、控诉辩护、定罪

量刑、裁判说理各部分进行模块化拆分和整合，适

宜交给机器人的交给机器人，适宜庭外完成的在庭

外完成，甚至可以考虑由相关方的人机组合，在规

定的网络空间，限时或不限时诉辩，充分交流事实

和证据，达成某些共识后，再开庭确认，减少庭审的

程序和诉辩时间，提高审判效率。鉴于不同类别案

件的审理程序和智能系统的功能差异较大，应当根

据案件特征和智能系统的功能实现情况，对审判流

程进行合法的重组。

三、可能带来的司法挑战

从机器人“智能”的生成和累积方式可以看出，

机器人法官的智能高度依赖以下两个因素: 其一，

设计者提供的逻辑推理框架———演绎推理，归纳推

理，类比推理的数学模型、符号运算法则和神经网

络算法模型。这个框架不完善，后续推理出错的可

能性非常高。其二，对以往数据的学习、记忆和理

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能

力。获得什么样的数据将决定机器人能学到什么。

无论多么复杂高深的人工智能，总会带有设计者某

种程度的偏好，甚至歧见。同时，机器人的每一次

“质变”都依赖于足够多的“量变”，没有足够多的

“量变”，机器人可能弱智。有了足够多的“量变”，

机器人的“质变”则取决于用于学习的数据质量，数

据的质量有多好，“机器人法官”就有多公正。显而

易见，“机器人法官”的成长和应用，必然对现行的

司法审判实践提出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一: 句子的意义不仅仅取决于词源词

义、语法规则、逻辑实证，更取决于人们的约定俗

成、感觉经验、思维方式、理念信仰; 不仅取决于过

去，还取决于当下; 不仅取决于普遍意义，还取决于

特定场合。如果要让智能机器人准确理解不同种

族、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以及与时俱进的语言所

包含的态度、语义、要旨，我们为机器人准备的语料

库能丰富到那样的程度吗? 我们的法律用语能精

确到那样的程度吗? 经济社会的变迁速度远远超

过我们制定法条实施细则和分类表的速度，要建设

这样的语料库和案例库，其成本会不会使得某些深

度参与案件审判的“机器人法官”没有存在价值?

挑战之二: 可以依照智能机器人匹配的吻合度

进行判决吗? 不同案件之间的吻合度是依据什么

确定的? 这样的依据可靠吗? 可以肯定的是，要件

和细节百分之百相同的案件几乎不可能有，差之毫

厘失之千里倒是可能。譬如，对平行进口采用商标

权利国内用尽原则还是国际用尽原则，不同的法官

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很难对这样的判决进行对错

之辩。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学界，这类还没有定

论的问题很多。社会在进步，人们的观念在变化，

我们不能期待所有司法判决一经生成入库，就成为

机器人可以长久学习的标准。

挑战之三: 智能机器人在人流如织的大街上开

车，在一个路口错过了，机器人可以自主重新规划

线路，在下一个红绿灯处掉头。实在避免不了事

故，则可以在小概率的大事故与大概率的小事故之

间作出抉择。智能机器人战胜围棋顶尖高手，是因

为一盘输了，还可以在下一盘扳回。机器人可以根

据比赛规则和现有棋谱，几秒钟内模拟千万次的

“对打”，从中找到最优策略。司法审判可以让机器

人法官在小概率的大错案和大概率的小错案之间

抉择吗? 可能在原告和被告不出席的情况下模拟

他们千万次的“对打”吗? 也就是说，刑事案件的

470 个罪名，民事案件的 467 个二级案由，“机器人

法官”得分门别类地进行千万次的学习演练，每一

项新的法规或司法解释出台后，都需要大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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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机器人法官”再学习，否则，“机器人法官”

可能反复地提醒“系统错误”“请重新开机”。于是，

当我们明知“机器人法官”只有 79%的正确性，或者

99%的正确性，我们能让“机器人法官”坐在审判席

上断案吗?

挑战之四: 智能机器人会学坏吗? 如果我们对

入库的案例进行甄别，不妨假定这样做是可能的，

机器人学习的案例数量会大大减少，不能正确判断

的案件也会增多。如果所有的案例都入库，案例库

的平均判决质量会下降，机器人在学好的同时也学

坏，人类的冤假错案可能被机器人重演。而且，这

些智能机器人使用同样的案例库，同样的决策系

统，一台出错另一台也会出同样的错，别指望高级

法院的机器人比中级法院的机器人更高明。向过

去的案例学习并裁决未来的案件，我们能放心吗?

挑战之五: 我们的文化能接受机器审判人类

吗? 我们真的能给“机器人法官”人的权利吗? 或

者说，随着机器人智能的强大，生物人法官可以不

给“机器人法官”审判长的权利吗?

四、不可能完成的独立审判

关于智能机器人能否独立审案，关键难题有两

个: 一是机器人能否在大数据处理中准确地还原情

感? 二是机器人能否恰当地运用法律体系必须留

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当然，也可以归结为一个问

题，即怎样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动地展示法官的人

性、人道和法治精神。

毫无疑问，能够数据化的知识，机器人都能学

得很好。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回忆一件事情的

过程，并不完全是事实重现的过程，也是对事实进

行心理重构的过程。有人在路口的斑马线上被撞

了，如果对目击证人提问:“你看见那个被撞的人闯

红灯吗?”“你看见那个被撞的女孩闯红灯吗?”与

“你看见那个低头玩手机的人闯红灯吗?”得到的结

果很可能是不同的，尽管证人明白“那个被撞的人”

“那个被撞的女孩”与“那个低头玩手机的人”是同

一个人。这说明，含在提问中的假定前提有可能改

变大脑中的事实重构，并不是有意撒谎，而是因为

某个假定前提触发了情感。

法官不同的心理倾向、个性特征、思维习惯、文

化背景很容易在事实认知中留下印记。这种印记

对于司法审判不可避免，正所谓法官是法律的嘴，

法官在法律的框架内选择他愿意说的话。同样的

语词、语句，不同的嘴表达出来的意思不尽相同。

现做以下假定: 一位刑庭的法官，在死刑判决宣布

之后执行当天，要去会见死刑犯的家属，目睹生离

死别; 一位审理交通违法案件的法官，曾经差点被

醉驾者撞死; 一位审理合同纠纷的法官，亲人曾被

诈骗得倾家荡产。类似经历产生的情感会不会影

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重构和认知? 技术可以让机

器人心如止水，不受任何情感影响，人类法官却做

不到。问题的意义在于，这类影响对法官把握事实

背后的本质有益还是有害? 对司法公正的作用是

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广东省惠阳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在于德水利用

ATM 机故障诈骗 9 万元案的判决书中认为，被告存

在“明显的非法占有的故意”，“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这份被一些

法律界人士誉为“最牛判决书”充满情感:“被告人

于德水的父母早已病亡，其与几个姊妹相依为命，

生活困苦”，“对于一个穷孩子来说，几乎是从天而

降的钱财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

公民都具有同等的道德水平和觉悟。同时，被告人

取了钱带回老家，除了给弟弟一些钱，剩下的也一

直不敢乱花，这说明他对社会管理秩序还是心存畏

惧，被抓获之后，被告人随即全部退清所有款项，我

们觉得，这孩子仍心存良知”。“合议庭三名法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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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这一细致和认真的判断是基于我们的良知和

独立判断，是基于我们对全案事实的整体把握和分

析，是基于我们对法律以及法律精神的理解，是基

于我们对实现看得见的司法正义的不懈追求”［6］。

本案被告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故意”，“已经构成

盗窃罪”，却与之前类似的“许霆案”判决大不相同。

许霆案最终认定的犯罪金额是 17． 5 万元，终审判

决有期刑期 5 年。惠阳区人民法院这份万字左右

的判决书引发的社会反响强烈而正面。

关于情与法的很多研究基本忽略了法官自主

的、正当的情感对司法判决的影响，也就是法官在

社会环境中的情感体验所形成的心理倾向、思维模

式、价值选择对司法判决的影响。司法案件的事实

认知并不是 2 +3 = 5 以及借债还钱、杀人偿命那么

简单。正如惠阳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说，还有

“良知”“对全案事实的整体把握”“对法律精神的

理解”“对看得见的司法正义的不懈追求”，这些要

素都要受到根深蒂固的情感影响，这里的情感是法

官对人类、对社会的道德感和价值观，是对客观事

物价值关系的主观反映，这样的情感支撑着恻隐之

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机器人能够准确地重构或者认知这样微妙的

情感吗? 更加困难的是，文化传统、知识背景、利益

纠葛、兴趣偏好、情绪态度、观念信仰等因素，有些

可以表达出来，成为计算机内的数据，有些则是默

会的，与情感和人性紧密相连，优秀的人类法官或

许可以意会，但难以言表。正是这类不可言传的默

会知识，很多时候直接决定着法官的领悟能力、洞

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这样的知识怎样教给机器人?

机器人如何认知? 是否可以认知? 除了科幻小说

以外，技术专家还没有看到可能性。

于是，我们还得回到法律适用方法的经典争论

上来，即逻辑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更为重要? 法官面

对的现实是，大量的案件必须依靠逻辑理性，同时

也少不了实践理性，疑难案件尤其如此。在司法审

判常用的三类逻辑推理方法中，演绎推理的大前提

和小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价值选择、人文态度和

生活经验。归纳推理将大量面对不完全归纳，结论

往往超出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对类比推理而言，判

断类比对象相同点重要还是不同点重要的规则往

往不确定。于是，“一个好的庭审取决于当事人、律

师、法官，甚至社会其他成员( 如证人、旁听人员) 之

间的成功合作”［7］。这种合作既包括对法律精神的

尊重，对法条和司法过程的理解，又包括主张界定、

争点梳理、事实认定、权利妥协中逻辑理性和实践

理性的恰当融合。或者可以说，注入必要的、微妙

的、精美的人类情感以后，我们向往的法律适用最

佳方法往往并不存在，算法的“最优”在有些案件的

审理中没有意义，法官需要寻找的是对于特定案例

而言最适合的法律适用方法。法律适用方法对特

定案例的“最适合”而不是“最佳”，就算“机器人法

官”能够学会，那也是成千上万件类似案例入库以

后的事情，那时此案早已非彼案了。

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我们不应该要求法官像没

有人类意识和情感的机器那样断案，而是要抑制情

感的负面作用，增强情感的正面作用，让法官的个

人情感与社会的主流情感相通，跟随社会道德情操

与时俱进。例如，2016 年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

经济开发区的“辱母杀人案”，当地一审法院条分缕

析的判决引发了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处在法律调

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的行为或许会存

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

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心人

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

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

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

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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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

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8］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

以说，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有态度、有情感，这正

是与人异类的智能机器人可能做不到的。至少在

可以看得到的将来，算法不能设计人类的态度，技

术也无法制造人类的情感，人类在复杂世界中千差

万别的情感无法准确地进入机器人的决策系统，将

机器人从过往案例中习得的情意表象用于当下的

审判未必合适，因为这样的情感只能是生物人与生

物人之间的事，没有人类情感的公正司法是不存

在的。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公正司法的

基石，然而，文字表述的法条并不会自动成为分清

是非、确认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客观尺度。其一，法

律可能出现空白，但法治精神没有空白，需要法官

以专业的精神和能力为法规补漏。其二，法律条文

中不可避免大量存在的“正当理由”“合理期间”

“酌情”等用语，需要掌握法律精神和专业知识的人

结合具体案情进行清晰界定。其三，法律在一定程

度上滞后于社会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即使是

法律概念，也必须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才不至于使

法规条文朝令夕改。这个开放性既是留给社会的，

又是留给法官的。其四，程序正义仍然是保障实体

正义实现的必要方法，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基于目的

正义的必要调整也是不可缺少的。其五，法治既包

括硬法之治，又包括软法之治，很多没有经过立法

程序的法规文件以及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序良俗

也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部分规范的理

解和把握更多地取决于法官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

同，对政府阶段性政策和社会舆论的把握。其六，

依法判决的专业理性、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要求以及

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小

的鸿沟，这是任何法治体系中都会大量存在的难

题，我国司法过程中的这类矛盾更加突出，恰到好

处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修补这样的鸿沟，需要仔细地

考虑每一个案件的特殊情况。

也就是说，在法官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

规则有时是不确定的，需要认定的事实有时是模糊

的，逻辑过程有时是难以充分的。尽管有滥用自由

裁量权，或自由裁量权使用不当，未能保障目的正

义的现象存在，要求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准确而

创造性地执行法律的原则仍然必须坚持。正如哈

耶克所说:“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

量比其操作的法律内容更为重要。”［9］用法律内容

训练出来的“机器人法官”很难超越有质量的法律

人，因此，无法将自由裁量权交给机器人。

机器人的智能再强大，也无法实现由法治精

神、科学理性、人格品德和社会经验兼备的法官完

成的自由心证，而自由心证已经成为世界上众多国

家采用的一项证据原则和证据制度。法官也有公

开自己心证的义务，使得当事人有机会针对法官的

心证展开诉讼，减少或消除来自法官的诉讼突袭造

成的司法不公。如果智能机器人成为独立审案的

法官，相对固化的程序和算法面对复杂多变的庭审

现场，无疑会大量产生和强化这类诉讼突袭。从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出现的法律人工智能库 WELBE

和 LＲS 至今，人们一直在努力，试图让电脑逐步地

代替人脑。“电脑量刑固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

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主观任意性，但同时也会排

除诸如自然法、人权保障、‘有耻且格’、预防为主之

类的思辨性要素，还倾向于排除对各种不同利益进

行权衡、考量等的政策性调整机制。可是司法的本

质决定了诸如此类的思辨和整合化作业不仅无法

排除，甚至还有必要在社会日益复杂化、动态化以

及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有所加强。”［10］法

律的生命不仅仅是逻辑，更是经验和价值。尤其是

当双方证据都没有压倒性优势时，有丰富实践经

验、有人性情感、有法治精神的法律人比装满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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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冰冷数据的机器更可靠。

五、结语

智能机器人在司法领域可以大有作为，也应该

大有作为。作为人类法官的得力助手，在司法事务

处理方面，可以给人类法官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援、

便利和多种判决参考。在这些方面，我们推进的步

伐应该更快一些。应当记取的是，我们可以借助

“机器人法官”提高审判效率，但不一定能节省人

力、物力，至少在统一的、完善的法治大数据系统建

立之前是如此。我们应该积极运用“机器人法官”

辅助建立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但也

要警惕过分依赖冷数据和机器智能造成新的司法

不公; 我们既要造就一大批善于运用人工智能的新

型法官，又要在引进“机器人法官”的同时，坚守人

类法官的人性、人道和法治精神。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物人的意识是

生物人组成的社会的产物，生物人的本质既是历史

的，又是现实世界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因

为情感微妙而重要的存在，算法智能既不能完全解

决语言智能的问题，更不能完全解决想象智能的问

题。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即便有那

么一天，由于生物进化的漫长和众多客观条件的限

制，电脑的智力超越人脑，人类官司的最后裁决权

也不能完全交给“机器人法官”。人类的环境养大

的机器人，不仅会有人类的优势，还会有人类的劣

势，不仅会有人类的高尚，还会有人类的低下。趋

利避害的选择同样会深入机器人的中枢。长期且

大量依赖“机器人法官”断案，人类的法治思维、立

法机制、法治能力会不断退化。我们原本希望“机

器人法官”比人类法官更公正，更有效率，铁面无私

辨忠奸，可能的结果却是，我们得恳求“机器人法

官”给人类一个公正的判决。况且，到那时仅仅触

动一个电源开关，就能让整个司法系统瘫痪。当代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观点值得我们警醒:“人工智

能的成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但

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的终结，除非我

们学会如何避免危险。”［11］法律体系的避险办法是: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

须由人做主，尽管人类法官可能会误判，可能会徇

私，可能有冤假错案，在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中，这

些毕竟还属于可以更正的问题，属于社会法治和人

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着力点。将这些问题交由非我

族类、其心或异的“机器人法官”，实在是一件祸福

难料的事，至少目前还不能排除“开门揖盗、引狼入

室”的可能。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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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robots can do a lot of things in the judicial field，which will bring important changes

to judicial practice，such as relationship restructure，team re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reconstruction． Mean-

while，it also brings severe challenges to legal concepts，legal systems and legal culture． We can use“robot

judges”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rial，but we can’t always save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at least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and perfect rule of law big data system． We should actively use intelligent

robots to establish a modern rule of law system，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he rule of law，and be vigilant against

the new judicial injustice which is too dependent on cold data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We should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new judges who are good at using AI，and also sticking to the human nature，humanity and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when we introduce“robot judges”． At least，in a long period of time，technology and

algorithms are difficult to find a proper combination of logical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The emotions

needed for a fair trial cannot enter the robot’s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a timely and accurate manner． The

rational use of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is the wisdom difficult for the robot to obtain． The legal personnel with

rich experience of practice，humanity and spirit of rule of law can explain and apply law provisions more accu-

rately than machines loaded with procedures and big data． The final verdict of the human lawsuit cannot be giv-

en to an intelligent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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